國立空中大學　　　學習指導中心學生轉區申請書

學年度    學期

	學號

(或身份證字號)
	
	姓名
	
	□全修生
□選修生

	原中心
	
	擬轉入中心
	
	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通訊處
	□□□（郵遞區號）



	聯絡電話
	公：（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分　　機　　　　　
宅：（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行動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轉區原因
	
	證

明

文

件
	

	本學期選修科目
	以下欄位由轉入中心填寫

	科目名稱
	原班別
	科目
代號
	新編
班別
	實習
班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註：新全修生入學後第一學期不得申請轉區。
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副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幹事：

